
海口三亚今年至少
建成1家普惠性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婴幼
儿照护服务工作管理的体制机制，
加大公立型与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增强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婴幼
儿健康成长以及托幼一体化发展。

2020年
●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琼海市

先行试点，每个先行试点市至少培育 1
家以上手续完备、管理规范、具有示范作
用、可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

● 海口市、三亚市至少要建成1家普
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包括含普惠性
托位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下同）。

2021年
● 各市县至少培育1家以上手续完

备、管理规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 其中每个先行试点市至少建成1

家以上公立型或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

2022年-2024年
● 继续扩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数量。

到2025年
● 全省公立型和普惠性婴幼儿在托

覆盖率（公立型和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在托婴幼儿占比）不低于30%。

● 其中公立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在托婴幼儿占比原则上不低于10%。

3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吕优 校对 / 邱名卿海南新闻 Hainan News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
悉，海口已率先于全省完成公办中小学校教
室空调100%全覆盖目标，所有公办中小学
校（含中职学校、教学点等）已安装教室空
调，约29万在校生受益。

据了解，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改
善中小学生学习条件、为中小学校安装空调
的重要部署，从2018 年起，海口市教育局在
全省范围内提前启动公办学校教室空调全

覆盖工程，于2020年完成全市公办学校教
室空调全覆盖。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2020年，该局分步有序推进教室空调安
装项目，率先于全省完成了公办中小学校
教室空调100%全覆盖目标。海口各级各
类中小学硬件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提升
了教学环境水平，为广大师生创造了舒适
良好的学习条件。

据悉，为强化空调使用安全，海口市教
育局还向各学校转发了《海口市学校教室空
调使用与管理指引》，明确情况许可应优先
打开窗户采用自然通风，需要使用空调通风
系统必须满足运行和管理要求，并应定时对
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检查、换气、清洗和消
毒。根据要求，学校教室空调要安排专人管
理，实行班主任负责制，空调的使用温度设
置26℃及以上。 记者林文星

海口实现公办中小学校教室空调全覆盖
29万名学生炎炎夏日“凉爽上课”

财政惠民补贴资金
下月起通过
社保卡发放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人社厅获
悉，6月起，我省财政惠民补贴资金统
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不再通过原
财政惠民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原财
政惠民补贴资金一卡通个人账户由农
信社按照人民银行个人银行账户管理
规定予以处理。

社保部门提醒，为避免影响补贴发
放，尚未申领海南省社会保障卡的补
贴对象（含非海南省户籍的补贴对
象），请尽快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和1寸近期白底免冠彩色证件照片一
张（七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可不提供照
片），到所在市县的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办理并申领社保卡。

省人社厅服务热线：0898-12333；
省农信社 24 小时服务热线：0898-
96588。 记者刘兵

首届非遗购物节来了
我省筹备2020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 6月 13日是“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近日，记者从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获悉，今年我省将组织全
省各市县旅文局，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等相关单位，集中举办“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和“非遗购
物节”活动。目前，活动正在紧锣密鼓
筹备中。

为聚焦非遗在防疫新冠肺炎人民
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省2020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非遗
传承 健康生活”为主题，重点围绕“黎
锦”、“琼剧”、“传统体育”、“传统医药”、

“餐饮类”五大非遗项目进行策划组织。
据悉，“非遗购物节”是文化和旅

游部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曹宝心

我省首批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登记证

三亚发出
本报讯 5月18日下午，我省首批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登记证在三亚市
吉阳区人民政府政务中心发出，标志
着海南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入规
范化管理阶段，对于规范农村土地流
转，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将发挥积
极的引导作用。

当天下午，远洋集团下属三家子
公司分别收到三亚市发放的3张共计
约360亩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登记证，
这也是海南省发放的首批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登记证。据了解，该批出租
的农村土地均位于吉阳区大茅村委会
上新村小组。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朝周
告诉记者，下一步，将按照国家和省市
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登记的规范化管理，全力将
这项工作做好。 记者沈丽焕 韩建东

我省出台意见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幼儿园可开托班
单位可办托儿所

本报讯 为助力推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提高我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有效供给，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制定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我省将于2020年在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
4个市县现行试点至少培育1家具有示范作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到2025年，全省公立型和普惠性婴幼儿在托覆盖率不低于30%，其中公立型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在托婴幼儿占比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鼓励幼儿园开设
托班，招收2-3岁的幼儿，增加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效供给。 记者林文星

《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家庭婴幼儿
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其中包括加强生育
服务和家庭健康育儿指导和全面落实休
假政策。贯彻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产假、
男方护理假等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采取
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减少工作时长、实施
远程办公等措施，为婴幼儿家庭照护服
务提供方便。

《意见》要求，各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
要统筹规划建设，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建
筑设计规范（2019 年版）》等标准和规范，
在新建居住区规划、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
相适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
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

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
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或设施不
能够满足需求的，要在2025年前通过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完成建设。

《意见》支持社会力量开办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鼓励社会力量通过采取独资、
合资、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参与婴
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改造和建设。鼓励用
人单位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
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鼓励幼
儿园开设托班，鼓励各市县政府及有关部
门在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时，按照相关
规定，规划建设托班，招收2-3岁的幼儿，
增加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效供给。

全面落实休假政策，鼓励幼儿园开设托班

《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实行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登记和备案制度，属非营利性
的，在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机构编制部门
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属营利性的，在机
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
记。登记成功后，应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
部门备案。

《意见》明确，各市县政府应加强对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撑。在经费
和用地上予以保障。符合减免条件的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给
予税费减免。同时，要加强监督管理，并
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的查处力度。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主
出入口、婴幼儿生活及活动区域等，应安
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确保监控全覆盖，
录像资料保存90天以上。对婴幼儿照护
服务工作中，履行职责不到位、发生安全
事故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应确保监控全覆盖

全面落实休假政策,落实产假、男
方护理假等政策

2020年海口市、三亚市至少要建
成1家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鼓励用人单位提供福利性婴幼儿
照护服务，鼓励幼儿园开设托班


